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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侣绪
．二习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0238:1996(级口灯座》（第6版）及1997年第1号修正件和第2号修正件，其

技术内容和编写格式与IEC 60238完全一致．

    通过本标准规定了对螺口灯座的安全要求及检验方法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0238:1996(第6

版）等同，将使电光源及其附件行业尽快地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及国际质量认证的需要。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原QB 2427-1999+螺口灯座技术条件》废止．

    本标准由国家轻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光源及其附件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电光源研究所。

    本标准起草人：解天瑞、王志军、华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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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一世界性标准化组织，由各成员国的电工技术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

组成。IEC的目标是促进在电气电子领域有关标准化方面各种问题的合作。为此，IEC已出版了各种国

际标准，这些标准的起草工作由各技术委员会负责，IEC各成员国如果对标准所涉及的内容感兴趣，也

可以参与起草工作。与IEC建立关系的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均可参加起草工作。IEC与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依照双方商定的条件进行密切合作。

    2)鉴于各技术委员会中均有各成员国委员会的代表，所以IEC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定或协议都

尽可能表达了国际上对相应问题的一致意见。

    3)为国际之间使用而出版的推荐标准、报告或导则，在某种意义上皆由各国委员会采纳．

    4）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统一性，IEC的各成员国委员会应尽可能最大程度地等同采用IEC国际标

准。IEC标准与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存在的任何差异，均应在后者中明确地说明。

    5) IEC不提供任何合格认可标志，对于任何宣称符合IEC标准的设备，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6)本国际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权问题。IEC不负责对所有这类专利权的鉴定和确认。

    本国际标准由IEC负责灯头和灯座的第34B分技术委员会制定。

    本标准正文依据第五版及其修正件1、修正件2和下述文件制定而成：

│标准草案号  │ 投票表决报告号│

│34B/591/FDIS│ 34B/620/RVD   │

关于通过本标准的投票表决情况在上表所列表决报告中给出。

附录A是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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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 IEC 60238：1996

Edison screw lampholders

1 总则

1.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只供灯及半灯具‘与电源连接时使用的E14,E27和E40型爱迪生螺口灯座。

    本标准亦适用于只在工作电压不超过250 V（有效值）的交流电路中使用的开关式灯座。

    本标准亦适用于工作电压不超过25 V，串联连接户内使用的E5型螺口灯座，工作电压不超过

60 V，串联连接户内、户外使用的E10型螺口灯座，以及嵌装式单独与电源连接的E10灯座．这些灯座

均不得零售。

    就合理采用本标准而言，本标准还适用于与电源串联连接的非螺口灯座。

    注1：例如，这种类型灯座用在圣诞树照明线路中。

    本标准还适用于那些与灯具完全或部分结为一体的灯座，以及那些规定安装在设备之内的灯座。本

标准只涉及灯座要求。对于其他要求，如接线端的防电击要求，则应采用相关设备的标准，并且在按照该

标准试验该设备时，应把这类灯座安装在适宜的设备中再进行试验。这类灯座不得零售。

    对于不是专门用于嵌装的独立式灯座，如平装式灯座，也可将其作为灯具进行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户内、户外、住宅照明装置及工业照明设备上的灯座，也适用于烛形灯座。在某

些使用条件特殊的场合，如在街道照明、轮船甲板、机动车辆中以及那些容易发生爆炸的危险场合，则可

采用特殊结构的灯座。

    注

    2 本标准的制定基于下述相应普通照明用灯的参数：

    - E14型灯头用于电流不超过2A的灯，

    - E27型灯头用于电流不超过4A的灯；

    - E40型灯头用于电流不超过16A的灯。

    3 如果电源的标称电压不超过130 V，则E40型灯头的最大电流为32 A（参见4. 5和 5.3),

    4 对于在灯具中使用的灯座，其最大工作温度在GB 7000. 1中给出。

1.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406-1989 螺口式灯头的型式和尺寸（neq IEC 60061-1)

    GB/T 2423.8-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Ed：自由跌落

                              (idt IEC 60068-2-32：1990)

    GB/T 2423. 28-1982 电子电工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T;锡焊试验方法

                            (eqv IEC 60068-2-20：1979)

    GB/T 2423. 44-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Eg：撞击、弹簧锤

    。半灯具用灯座的技术要求尚在研究中。

国家质f技术监舒局1999一12一30批准 2000一08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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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v IEC 60068-2-63：1991)

GB/T 2423. 46-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f:撞击摆锤

                          (idt IEC 60068-2-62：1993)

GB/T 4207-1984 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和耐漏电起痕指数的测试方法

                    (neq IEC 60112：1979)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60529:1989)

GB/T 4677.10-1984 印刷版可焊性侧试方法（neq IEC 60068-2-20c)

GB 4706. 1-199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eqv IEC 60335-1:1991)

GB 5013-1997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idt IEC 60245)

GB 5023-1997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聚抓乙烯绝缘电缆(idt IEC 60227)

GB/T 5169.5-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第2篇 针焰试验

                        (idt IEC 60695-2-2：1991)

GB/T 5169.10-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灼热丝试验方法 总则

                        (idt IEC 60695-2-1/0：1994)

GB/T 5169. 1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试验和导则

                        (idt IEC 60695-2-1/1：1994)

GB/T 5465. 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idt IEC 60417:1994)

GB 7000.1-1996 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idt IEC 60598-1:1992)

GB 15092.1-1994 器具开关 第1部分：通用要求（idtIEC 61058-1:1990)

QB 3590-1999 螺口式灯座的型式和尺寸

QB/T 3591-1999 螺口式灯座的检验量规

IEC 60399:1972  E14和E27型灯座的灯翠紧固环用圆螺纹

2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述定义。关于某些定义的图示，参见图18,

2.1悬吊式灯座 cord-grip lampholder
    一种装有能固定软导线的装置的灯座，通过此装置可使灯座吊装．

2.2 管接式灯座 thread entry lampholder
    在电源线人口处套有螺纹部件以便能装接在一具有匹配螺纹的支架上的灯座（以前叫螺纹接管式

灯座）。

2.3 平装式灯座 backplate lampholder
    通过其组合式底座或整体式底座被直接安装在支撑表面或适宜的外壳上的灯座。

2.4 内装式灯座 lampholder for building-in
    安装在灯具辅助外壳或类似装x内的灯座．

2.4.1 敞开式灯座 unenclose lampholder
    为达到本标准中防触电要求而播要安装附加装置（例如外壳）的内装式灯座．

2.4.2 封闭式灯座 enclose lampholder
    符合本标准中防触电要求及相应的外壳防护等级分类要求的内装式灯座。

2.5 独立式灯座 independent lampholder

    能单独安装在灯具之外，同时能提供与其分类和标记相符的所有必要防护措施的灯座。

2.6 接线端子／触点装置 terminal /contact assembly

    用以实现电源线终端与灯头触点连接的一个部件或组合件．

2.7 外壳 outer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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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防止使用者与灯头发生接触的圆筒形部件，该部件外表面可带有（或没有）安装灯罩环用的螺

纹。

2.8 螺口口圈 。crew shell

    具有用来固定相应灯头的爱迪生式内螺纹的圆筒形部件。在某些灯座结构中，螺口口圈被永久地固

定在外壳上或与外壳成为一体。

2.9绝缘套 insulating ring
    由绝缘材料制成的、介于金属螺口口圈与金属外壳之间并将二者分隔开的圆筒形部件。

2.10 灯罩环 shade ring

    具有内螺纹或带有其他能与外壳上相应的支架相啮合的、并能用来固定灯罩的圆环形部件。

2.11 圆顶盖 dome

    悬吊式灯座或管接式灯座上用以保护接线端子的部件。

2.12 基本绝缘 basic insulation

    为防止触电而对带电部件采取的绝缘措施。

    注：基本绝缘不必包括专用于功能目的的绝缘．

2.13 附加绝缘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为了保证在基本绝缘万一失效的条件下仍能防止触电而采取的基本绝缘之外的另一独立的绝缘措

施 。

2.14 双重绝缘 double insulation

    由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共同构成的一种绝缘措施。

2.15 加强绝缘 ：einforced insulation

    对带电部件采取的单一的绝缘体系，它在特定条件下所提供的防触电等级与双重绝缘相同。

    注：术语“绝缘体系”并不惫味绝缘体必须是单一材料的，它可以由几层不能单独用作附加绝缘试验或基本绝缘试

        验的材料构成。

2.16 带电部件 live part

    可能产生电击的导电部件。

2.17 型式试验 type test
    为了检验某一给定产品的设计是否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而对型式试验样品进行的一项或一系列试

验 。

2.18 型式试验样品 type test sample
    为了进行型式试验由生产厂家或销售者提供的若干类似的样品。

2.19 半灯具 semi-luminaire

    一种类似于自镇流灯，但能使用可替换光源和／或启动器的装置。

2.20额定I作A度 rated operating temperature

    灯座设计所要求的最高温度。

2.21 最小额定温度 rated minimum temperature

    灯座设计所要求的最低温度（只适用于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

3 总要求

灯座的设计与结构应使灯座在正常使用中性能可靠，对使用者和周围环境不产生危险。

一般通过进行所有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合格性。

此外，独立式灯座的外壳还应符合GB 7000. 1中的相应要求，包括分类和标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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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总要求

4.1 本标准所述试验均为型式试验。

    注：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和公差均用于型式试脸样品的检脸。

    型式试验样品的合格并不能保证生产厂家的全部产品符合本安全标准．

    除进行型式试验之外，生产厂家应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包括常规试验和质量的保证）．

4.2 除非另有规定，灯座样品均要按正常使用要求提供和安装，试验要在温度为20℃士5 0C'的环境中

进行 。

4.3 受试样品总数规定如下：

    — 非开关式灯座：9只样品，

    — 开关式灯座：12只样品。

    试验和检验按照下述章节顺序进行：

    - 3只样品进行第 1̂-12章（10.2除外）和第 14̂-17章所述试验，

    —     3只样品进行第13章所述试验（只对开关式灯座）；

    - 3只样品进行第18章和19章所述试验，

    - 2只样品进行第20章所述试验（其中一只样品用于20.1试验，另一只样品于20.3或20.4试

验）；

    - 1只样品进行 20.5和第 21章所述试验。

    注：按照10.2要求试验无螺纹接线端子时，还需要单独的样品。

4.4 除非另作规定，在出现疑间的情况下，用下述扭矩将量规、试验灯头和芯轴旋人样品：

    E5型灯座：0. 2 N·m，

    E10型灯座：0. 2 N·m，

    E14型灯座：0. 2 N·m，

    E27型灯座：0. 4 N·m；

    E40型灯座：0. 8 N·m。

4.5 额定电流为32 A的E40型灯座应以其额定电流值为基础进行试验。

4.6 如果灯座样品在4.3所规定的整个系列试验中均合格，则认为其符合本标准要求。

    如果一次试验中有一只样品不合格，则该次试验和以前进行过的可能影响到该试验结果的试验要

在另一组数量符合4.3要求的样品上重复进行，此时，这组样品都应符合所重复的试验及以后所做各项

试验的要求。如果试验中一只以上样品不合格，则该批灯座被视为不符合本标准。

    注：通常，除非在进行第 18章和 19章要求所述试验时样品不合格，或者是弹性侧面或中心触点发生故障，否则只

        需重复有关的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第 18章和第”章所述试验要在第2组的3个样品上进行。

    申请试验者可将在出现一只样品失败的情况下需要补充的那组样品与第一组样品一起提交试验。

检验机构应无需进一步要求就对该补充样品进行试验，并且只有在出现新的不合格品的情况下才可宣

布该批样品不合格．

    如果不在同一时间提文那组补充样品，则一只样品的失败就会造成整批样品的不合格。

5 标准额定值

5.1 标准额定电压为250 V,500 V和750 V,

    对于E14和开关式E27型灯座，额定电压允许值为250 V,

    对于与电源串联连接的E5灯座和El0灯座，其额定电压分别不得超过25 V和60 V ,

    注1：这些电压值指的是不同极性的部件之间的电压。

    对于单独连接电源的E10灯座，其额定电压只允许为25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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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在特殊情况下，这种灯座也适用于申联连接的灯，由于灯的数f少，每只灯座的电压在60 V以上。

    除了指定的E5和E10灯座外，灯座的额定电压不应小于250 V．此外，E40灯座的额定电压可为

125 V。合格性通过检查标记来检验。

5.2 标准额定电流规定如下：

    - E5型灯座：0. 2 A ;

    - E10型灯座：0. 5 A ;

    — 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带或不带开关）的灯座：0. 5 A。对于这种灯座，允许用灯的额定功率

来代替额定电流，灯的功率值应在10 W,15 W和25 W之间选取，

    - E14型灯座：2 A;

    — 开关式E27型灯座：2 A;

    — 其他形式的E27型灯座：4 A;

    - E40型灯座：16 A,

    额定电流不应低于标准值。

    合格性通过检查标记来检验．

5.3 用在 125 V．设备上的E40型灯座可具有32 A的附加标称电流．

    合格性通过检查标记来检验。

5.4 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的灯座（带温度标记T的灯座）的额定工作温度如下所示：

    E14型灯座：不低于140'C;

    E27型灯座：不低于170'C;

    E40型灯座：不低于2300C ,

    对于在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的冷藏室中使用的灯座，其额定工作温度不得低于801C.

    对于安装在冷藏室之外的灯座，其额定工作温度值采用本条款第一段给出的值。

    注1:温度标记值应以10℃为一档的幅度增加．

    合格性通过检查标记来检验。

    注2：不带温度标记T的姗口灯座的额定工作温度在GB 7000.1-1996的表12.1中给出．它们是：

          - E14灯座：1350C;

          - E27灯座：165'C p

          - E40灯座：225̀C。

6 分类

    灯座按照下述方法分类：

6．1 根据外部部件材料分为：

    — 绝缘材料灯座，

    — 金属灯座。

    注：外部部件的一部分由金属构成的灯座以及外部部件虽为绝缘材料但其外表面带导电层的灯座（如涂有金属层

        的外壳），均视为金属灯座（参见 12.3要求）。

    此分类法不适用于那些即使在发生绝缘故障时也不会带电的螺纹管口和外部部件，如安装在绝缘

材料灯座外面的金属灯罩环。带绝缘层的金属灯座应视为金属灯座（参见9. 5要求）．

    检验灯座表面是否导电需按照下述方法：将两个长25 mm、宽1. 5 mm的条形电极接触在灯座表面

上（如涂有银导电涂层的表面），并使两电极相距2 min，然后再按照 14.4要求测量两电极间的绝缘电

阻．如果该绝缘电阻小于5 MSZ，则认为该表面导电。

6.2 根据防水等级分为：

，该标称电压可达13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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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灯座，

    — 防滴漏型灯座。

6．3 根据安装方法分为：

    — 管接式灯座，

    — 悬吊式灯座。

    — 平装式灯座；

    — 其他灯座。
    注：其他灯座可以是带机械悬吊装It的灯座，如带挂钩的灯座。

6.4 根据类型分为：

    — 开关式灯座，该类灯座装有控制灯电源的开关；

    — 非开关式灯座。

6.5 根据防触电性能分为：

    — 敞开式灯座；

    — 封闭式灯座．

    — 独立式灯座。

6．6 根据耐热性分为：

    — 额定工作温度达到5.4所定极限值的灯座，

    — （带标记T的）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灯座。

7 标记

7.1 灯座上应标有下述标记（E5,E10型灯座除外）：

    — 额定电流，A;

    对于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允许用灯的额定功率作标记。如果灯座上没有额定功率标记，应

备有相应的生产厂家的说明书．

    如果灯座上标有额定功率标记，该标记所在位置应使其不会与电冰箱的功率标记相混淆．

    — 额定电压，V;额定脉冲电压高于以下各值，则应将其标出：

        额定电压为250 V的灯座：2. 5 kV;

        额定电压为500 V的灯座：4 kV;

        额定电压为750 V的灯座：5 kV,

    — 必要时需标出电流类别符号（只用于开关式灯座），

    — 来源标记（可采用商标、制造厂识别标记或销售商名称等形式）；

    — 型号标记．

    — 防水等级，用于防滴漏型灯座（参见7.2要求）．

    — 额定工作温度“T"，表示灯座所适用的最高工作温度。

    对于在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的冷藏室中使用的灯座，应标上这种灯座所能承受的最低额定温度

（如：一30'C）。
    对于外壳完全是由陶瓷材料制成的灯座，无需标出额定工作温度。如果可行的话，可将其标在灯座

上，或在制造厂的目录中注明。

    E10型灯座应标有下述标记：

    — 额定电压：V

      — 来源标记；

      — 型号标记，

    — 防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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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型灯座应标有下述标记：

— 来源标记；

— 型号标记。

合格性通过目视检验。

注：E10和E5灯座的型号标记可以是产品目录号。

  如果使用符号表示电流和电压，则A表示电流，V表示电压．

注 1:数字也可单独用来表示电流和电压，即把表示倾定电流的数字标在表示倾定电压的数字之前或之上，并用一

      短直线或斜线将它们隔开。

“ 二 一，＿二 ～“二＿、叫， ‘一 ＿ 、，一 ，，二～二 。．＿＿＿，，‘ ＊，＿＿＿一 2
送件 ，甩孤和 甩达 俐怀记 相皿 农不 刀 r夕组合落 八 ：LALSU v戮 L/ZVU联 nr下。

                                                                                                                                                                  乙av

直流电符号为一 （参见GB/T 5465.2),

防滴漏型灯座的防水等级符号为：IPX1,

注2: IP数码中的X表示一尚空缺的数字，应按照GB 4208规定将两个适宜的数字标在灯座上。

额定工作温度标记T后应标有额定工作温度值，单位为摄氏温度。

合格性通过目视检验。

  防水等级标记应标在灯座的外表面上．

合格性通过目视检验。

  接地端子应用符号④表示（参见GB/T 5465. 2)，该符号不得标在螺钉、可移动的垫片或其他易移

勺
‘

，
︺

 
 
 
 
 
 

：

，
口

7
．

7.4

动的部件上。

    合格性通过目视来检验。

了．5 标记应当牢固耐久，易于识别．

    合格性通过目视和下述试验来检验：在对灯座做完第19章要求所述试验之后，用一块荫水的布轻

擦标记15s，再用一块蘸有汽油的布擦拭该标记15s。此试验之后，标记仍应清晰易认。

    注：所用汽油中含有己烷熔剂，该溶剂中含有容积百分比最大值为0.1的芳香族环烃，其溶解值为29，初始沸点约

        为 65'C，干点约为69 r-，浓度为。.68 g/cm',

8 尺寸

8.1  E10,E14,E27和E40型灯座应符合QB 3590-1999中的要求。

    合格性通过测量来检验．

    在检验螺口螺纹的最小尺寸及X值时，应使用QB/T 3591-1999所示量规。

    带灯罩环的圆螺纹的E14和E27型灯座应符合IEC 60399，并按照IEC 60399检验其合格性。

8.2 灯座应使所有相应的灯都能旋人，并接触良好。

    合格性采用QB/T 3591-1999所示量规进行检验。

    在检验E5和E10型灯座前，应使用相应的灯来检验接触性，为此建议由灯座制造厂提交该灯座所

专用的灯。

    接触性能的检验应在所提交的灯座完成第18章和19.2要求所述试验之后进行。

8.3 灯座的下述有关尺寸不得低于表1中所示的值：

                                                  表 1                                        mm

│                            │E5  │ E10 │ E14 │ E27 │ E40   │

│姗口口圈的厚度              │0.20│ 0.20│ 0.30│ 0.30│ 0.50  │

│不带支撑的级口              │0.15│ 0.15│ 0.25│ 0.25│ 0.40  │

│由总高度不低于姗口周长 3/4的 │    │    │    │    │      │

│绝缘部件支撑的级口          │    │    │    │    │      │

│弹性侧面或中心触点的厚度    │ 0.18│ 0.18│ 0.28│ 0.38│ 0. 48"│

│，关于E40型灯座中侧面触点的作用，参见12.11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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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测量来检验合格性。

    注1:侧量厚度时采用带棘齿螺纹的尖头千分尺。

    螺口口圈厚度的测量应在两组样品上进行，每组测量三次，并应在螺口的两条不同的母线上测量。

六次测量的平均值至少要等于规定值。

    注2：对尺寸要求的删减尚在研究中．

8.4 灯座外壳与其顶盖的螺纹啮合的有效长度（如果有的话）应符合下述要求之一，啮合部分应在一满

圈以上 ：

    有效长度不得低于表2所示数值：

                                                  表 2                                        mm

│            │E14 │ E27 │ E40   │

│金属灯座    │ 5.0 │ 7.0 │ 10.0  │

│  滚压螺纹  │ 6.0 │ 5.0 │  7.0 │

│  切削螺纹  │ 5.0 │ 7.0 │ 10.0  │

│绝缘材料灯座│    │    │      │

    如果在按照15. 3要求进行试验时灯座能承受住的扭矩等于15.2给定扭矩值的1.2倍，则有效长

度应至少为2圈。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E5和E10型灯座。

    通过测量来检验合格性。

8.5 灯座的螺纹管口应具备下述螺纹之一：

    —     E14型灯座：M10X1;

    - E27型灯座：M10X1,M13X1或M16X1;

    —     E40型灯座：M13X1,M16X1或（G3/8A),

    注：尽量不要采用括号内的规格，另外M10螺纹管口主要用于灯具的内部接线。螺纹管口应符合图la或图lb的要

        求。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E5和E10型灯座。

    合格性通过测量及采用图2a或图2b所示量规进行检验。

    如有疑问，可用0-5N -m的扭矩将量规旋入螺纹管口。

8.6 灯座可能用到的螺纹管口及定位螺钉的尺寸不应小于表3所示的值：

                                                  表 3                                        mm

│标称螺纹直径      │ M10X1 │ M16X1 │

│                  │M13X 1│ G3/8A │

│螺纹长度          │ 3     │ 8     │

│  金属管口        │ 5     │ 10    │

│  绝缘体管口      │      │      │

│定位螺钉直径      │ 2.5   │ 3.0   │

│  有头螺钉        │ 2.5   │ 3.0   │

│  无头螺钉        │ 3.0   │ 4.0   │

│    一个缘钉      │ 3.0   │ 3.0   │

│    一个以上的螺钉│      │      │

标称螺纹直径允许有一0. 15 mm的误差。

合格性通过测量进行检验。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E5和E10型灯座。

注：如果为了检验灯座是否符合 8.3-8. 6要求而需要将灯座拆开，则此项检验应在完成第17章所述试验之后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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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灯座的设计应保证即使灯头上出现轻微凹痕，灯座也不会妨碍灯泡的正常旋人或旋出。在任何情

况下，灯座的触点上不应有可能损坏灯头的刃口。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进行检验。

    对于E27型灯座，应使用QB/T 3591-1999所示量规检验其合格性。

    对于非E27型灯座，应采用目视观察检验其合格性。

9 防触电性能

9.1  E5,El0,El4和E27型灯座的设计应保证当灯旋人灯座期间而使灯头带电时，灯头不易被人接

触 。

    注：关于检验在灯头旋人E5,E10型灯座期间灯座的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细节尚在研究中．因此，额定电压超

        过60V的E10灯座只售给灯具或其他设备的生产厂家。这种E10灯座的防触电性能可由该灯座所使用的灯具

        或设备来提供。

    E40型灯座的设计应保证在灯完全旋人灯座时，灯头不易被人接触。

    烛形灯座在试验时不应装有装饰罩，除非这种装饰罩被拆掉后致使灯座明显不能使用。

    合格性按下述要求进行检验：

    — 对于E10型灯座，采用相应的灯及图16所示标准试验指进行检验。灯座制造厂应提供该灯座

所专用的灯用于试验；

    — 对于E14,E27和E40型灯座，采用QB/T 3591-1999所示量规进行检验。

9.2 封闭式灯座和独立式灯座的外部元件在设计上应保证当该类灯座在准备使用时以及装有相应的

正常使用的灯时，灯座的带电部件应不易被人接触．

    烛形灯座在试验时不得装有装饰罩，除非这种装饰罩被拆掉后致使灯座明显不能使用。

    合格性应采用标准试验指进行检验。进行试验时：

    — 封闭式灯座应按正常使用条件安装，如安装在适宜的螺纹支架或诸如此类的装置上，并装有该

类灯座所规定的具有最不利尺寸的导线；

    — 独立式灯座应按正常使用条件安装在一适宜的表面上。

    检验时用 10N的力将图16所示标准试验指插在灯座上每个可能被触及到的位置上，并用一电指

示器来显示是否接触到带电部件。

    建议所用电压不低于40 V ,

    注：敞开式灯座仅在被适当安装于灯具中或其他辅助外壳中后才可进行此试验。

9.3 灯座上防止人与灯头发生意外接触的部件应安装得牢固可靠，在取下被拧紧的灯泡或转动灯罩

时，这种部件不应脱落。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来检验：

    首先用2/3倍于下述规定扭矩试验值的扭矩将灯座顶盖和外壳拧紧，然后按下述试验值沿逆时针

方向对相应部件施加扭矩，并持续1 min,

    _ E14型灯座：1N·m；

    - E27型灯座：2N·m,

    将灯座按正常使用情况安装，然后将图13试验灯头B或图14所示的适用试验灯头拧人灯座，再将

该灯头拧出。此试验之后，灯座上的防止人与灯头发生意外接触的部件不应脱落。

    仅仅用手而不借助工具应不能将E5和E10型灯座拆卸。

    关于E40型灯座的此项要求尚在研究中。

9.4 如果要将灯罩装接在灯座上，则需使用单独的装置，如灯罩固定环；灯罩不得装在各防触电部件之

间。

    合格性通过目视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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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防滴漏型灯座、额定电压在250 V以上的灯座、开关式灯座以及E5和E10型灯座的外部元件均

应由绝缘材料制成，但螺纹管口以及那些在即使发生漏电的情况下也不会带电的部件除外．

    油漆和瓷釉被认为不具有本条所要求的足够的保护性能。

    合格性通过目视来检验。

    注

    1 那些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的部件可视为即使在发生汤电时也不会带电的部件。

    2 安装在绝缘灯座外壳上的金属灯翠固定环就是一即使在发生诵电时也不会带电的外部元件的例子。

    3 在 12.3所述条件下，开关式灯座允许装有外部金属元件。

接线端子

  灯座应装配有可装接标称横截面积为下述各值的导线的接线端子，但装有连接引线的灯座除外：

E10型灯座：0. 5 mm'-O. 75 mmZ;

E14型灯座和装有M1ox1型螺纹管口的E27型灯座：0.5 MMZ_1. 0 mmZ;

其他E27型灯座：0. 5 mm'- 2. 5 mm';
额定电流为16A的E40型灯座：1. 5 mm'-4 mm';

内
曰
U

八
llU

月
．
．

月
．
．

    额定电流为32 A的E40型灯座：2.5 mm'-6 mm'.
    合格性的检验通过目视和安装以上规定的最小截面积和最大截面积的导线进行。对于悬吊式灯座，

E10,E14型灯座和装有M10X1型螺纹管口的E27型灯座，应使用多芯纹合导线，除此之外的所有灯

座均使用实心导线。管接式灯座应在螺纹导管上进行试验。

    注：对于带有非螺钉式接线端子的供灯具或其他类似设备的制造厂使用的E27型灯座，不必遵守上述所有适用的

        标称横截面积的要求。

10.2 连接

102.1 灯座上应至少装有下述几种连接部件之一：

    — 螺纹式接线端子．

    — 无螺纹接线端子；

    — 推按式连接片或插头，

    — 绕线式接线柱，

    — 焊片；

    — 连接引线。

    接线端子的螺钉和螺母应具备ISO公制螺纹，或螺距和机械强度与其类似的螺纹。

    导线与E5,E10及类似小灯座的连接可采用焊接、熔接、压接或其他等效方法。

    带无螺纹接线端子的灯座应具有既能适宜装接刚性（实心或绞合）导线，又能适合装接挠性电缆或

软线的接线端子，但准备销售给灯具或设备生产厂的灯座除外。

    合格性通过进行10-2.2试验来检验。

10-2.2 接线端子应符合以下各项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对独立式灯座的内部接线及内装式灯座在灯具

中的内部接线的限制规定。

    全部接线端子试验应在尚未接受过任何其他试验的独立样品上进行。

    应在未接受过任何其他试验的独立样品上进行。

    — 螺纹式接线端子应符合10.3-10.6及10.8的要求，

    — 无螺纹接线端子应符合GB 7000. 1-1996第15章的要求，但加热试验必须在灯座的额定工

        作温度士5℃的条件下进行：

    — 推按式连接片或插头应符合GB 7000.1-1996第15章的要求，

      一绕线式接线柱应符合GB/T 2423.28规定，绕线只用于内部接线用的单股实心圆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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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焊片应具备良好的焊性，其要求在GB/T 4677. 10中给出，

    — 连接引线应符合10.10要求。

10.3 接线端子应装配牢固，在固定或松开导线时，接线端子不应松动。

    螺纹式接线端子的合格性应通过目测及下述试验来检验：将具有 10.1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

紧固在该接线端子上，然后再松开，如此操作10次，每次所施加的扭矩应为GB 7000.1-1996第14章

所规定的扭矩值的2/3,

    注．可将接线端子上的一个级钉固定在一凹形孔中，娜钉和孔之间不能有明显的缝晾，以此来固定接线端子，防止

        其松动，也可采用其他适用的方法。只用密封绝缘化合物砚盖而不采用其他锁定方法是不可靠的。

10.4 螺纹式接线端子应能将导线紧固在两金属面之间，使两金属面对导线既有足够的接触压力，而又

不致损坏导线．在拧紧螺钉或级母时，接线端子应能防止导线滑脱。接线端子与导线连接时，导线不必

经特殊处理（如焊接导线的多股纹合线、使用电缆接线片、钻孔等）。

    合格性用下述方法检验：将导线按 10.1要求进行安装，再按照19.3规定进行试验，然后用目测法

检查导线。

    注：如果导线上出现深而明显的凹痕，则认为该导线已被损坏。

10.5 柱型接线端子的尺寸不得小于表4所示的值：

表 4

│灯 座│ 标称级纹直径│ 导线穿孔直径│ 接线柱级纹长度│

│E10 │ 2.5         │ 2.5         │ 1.8           │

│E14 │ 2.5         │ 2.5         │ 1.8           │

│E27 │ 2.5         │ 2.5         │ 1.8           │

│E40 │ 3.5         │ 3.5         │ 2.5           │

    注1：导线穿孔直径不应大于螺钉直径的0. 6 mm,

    该种接线端螺钉上螺纹部分的长度不应小于导线穿孔直径与接线柱螺纹长度之和．

    注2:侧I接线柱级纹长度时要侧到姗纹被接线柱的导线穿孔断开的地方．

    合格性通过测量来检验．

10.6 螺纹式接线端子的尺寸不应小于表5所示的值。

                                                  表 5

│灯 座│ 标称级纹直径│ 螺钉头以下│  姗母中│ 级钉头与拐钉主体│ 级钉头厚度│

│    │            │  姗纹长度│ 燎纹长度│  的标称直径之差│          │

│E10 │ 2.5         │4.0       │ 1.5     │ 2.5             │1.4       │

│E14 │ 3.0         │5.0       │ 1.5     │ 3.0             │1.8       │

│E27 │ 3.5         │5.0       │ 1.5     │ 3.5             │2.0       │

│E40 │ 4.0         │ 6.0       │ 2.5     │ 4.0             │2.4       │

    如果要在螺钉头和导线之间使用一防止导线旋转的中间锁定部件，如垫圈或加压片，则螺钉头与螺

钉主体的直径之差可以减少1 mm,

    合格性通过测量进行检验。

    允许螺纹直径及螺钉头与螺钉主体的直径差与它们的标称值之间有不超过0. 15 mm的误差。

    注：如果为了检验接线端子是否符合 10.5和10.6的要求而需要将灯座拆开，则这种检脸要在完成第17章所规定

        的试验之后进行．

10.7 接线端子的定位应能保证在正确安装好导线之后，各带电部件与易被人接触的金属部件之间没

有发生意外接触的危险。



GB 17935-1999

    合格性通过目测和下述试验进行检验：

    将一符合10.1所规定的最小标称横截面积的软导线末端的绝缘外皮去掉4 mm，再从多股绞合导

线中留出一根，把余下的几根导线全部按照正常使用情况插人灯座的接线端子，并卡紧（如拧紧锁定螺

钉）。

    被留出的那根导线应能向每一可能的方向自由弯曲而不会磨损绝缘层，并且在绕隔板弯曲时不允

许有锐弯产生。

    多股导线接在带电接线端子上时，留出的那根导线不得接触到任何不带电的金属部件，而接在接地

接线端子上时，留出的那根导线不得接触到任何带电部件。

    如有必要，可用此根导线在另一位置上重复试验．

    注：禁止被留出的导线绕隔板弯曲时出现锐弯，并不是说该导线在试验期间始终保持笔直。此外，如果在灯座的正

        常组装期间产生这种锐弯被认为是合理的，则允许这段锐弯存在．参见 12.3要求。

10.8 如果导线插人柱式接线端子后其末端不能外露，则柱式接线端子上位于接线螺钉之外导线插孔

的深度应至少为接线螺钉直径的1/2或2.5 mm，取其中较大值。

    合格性通过测量进行检验。

10.9 当灯泡旋人或旋出灯座时，浮置的接线端子不得有明显的横向移动，纵向移动也不得超过3 mm,

    合格性通过测量进行检验。

10.10 10.2-10.6和第10.8要求不适用于那些组装在灯具中的灯座以及装有连接引线的灯座。

    那些组装在灯具中或嵌装在设备里的灯座可配备有连接引线、终端接线片或具有同样效果的装置。

    引线与灯座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熔接、压接或其他至少等效的方法。

    引线应是有绝缘层的导线，其自由端的绝缘层可以剥去。引线连接在灯座上后应能承受住在正常使

用中出现的机械力。

    合格性通过目测和下述试验进行检验，该试验在做完了19.2所述试验的同样三个样品上进行：

    从最不利的方向上对每一引线施加20 N的拉力，持续1 min，施加拉力时不得用力过猛。此试验期

间．引线不得从其固定装置上移动。试验之后，灯座上不应出现任何本标准所提到的损坏现象。

11 接地规定

11.1 带接地装置的管接式灯座，悬吊式灯座和平装式灯座应至少有一个内部接地端子，装有连接引线

的灯座除外，其他不带螺纹管口的灯座，如内装式灯座，可装有一外部接地端子。

    合格性通过目测进行检验。

    注：那些必须接地但却未装有接地端子或接地引线的灯座不得零咨．

11.2 未装有接地端子的灯座上易被人接触的金属部件，在发生绝缘故障的情况下可能会带电，这种金

属部件应安全可靠地接地。

    如果灯座外壳是金属材料的，其与带电部件之间的绝缘措施又不是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则金属顶

盖与这种外壳之间应保持接地的连续性。

    注：根据本条要求，固定底座或外壳用的已被绝缘的小螺钉等物不应视为在发生绝缘故障的情况下可能会带电的

        易被人接触的部件．

    合格性采用下述试验进行检验：

    将适用于灯座的具有最小横截面积的刚性导线安装在接地端子上。

    在必须检验顶盖和外壳之间的接地连接性时，应以下面规定的扭矩将这两个部件拧紧：

    - E14型灯座：1N·m;

    - E27型灯座：2N“m井

    - E40型灯座：4N·m,

    然后进行14.3所述试验，再立即测量接地装置与顶盖（或适当的外壳）之间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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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装有接地端子的灯座，接地装置是指导线从接地端引出的部位，对于未装有接地端子的灯座，

是指预定接地的部位。

    将一空载电压不超过12V的电源依次接在接地端与各个易被接触的金属部件之间，流过的电流至

少为10 A,

    然后测量接地端与易被接触的金属部件之间的电压降。根据电压降和电流所计算出的电阻值不应

超过0. 1 dZ ,

11.3 接地端子应符合第10章要求。

    接地端子的固定装置应充分锁定，足以防止意外松动，并且用手不能将螺纹式接线端子松动，也不

能无意用手将无螺纹接线端子松动。

    合格性通过目测和第10章所述试验进行检验。

    注：通常，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载流接线端子应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使其符合下面的要求。对于其他类型的接线端

        子，可采用特殊的装置，如使用不会发生偶然移动的具有足够弹性的部件。

11.4 接地端子所用金属在与铜接地导线接触时不得有发生锈蚀的危险。接地端子本身及其所用螺钉

应为铜或其他抗腐蚀性能不亚于铜的金属，其接触表面应裸露出金属。

    合格性通过目测来检验。

    注：铜与铝相接触时发生锈蚀的危险性最大。

11.5 固定软导线的金属部件（包括固定螺钉）应与接地电路绝缘。合格性通过目测来检验。

12 结构

12.1 灯座上应具有用以固定灯泡的爱迪生式螺纹，这种螺纹应是金属的和连续的，连续螺纹的长度不

得小于QB 3590-1999所规定的值，或符合下述要求，但E5和E10型灯座除外：

    注：E5和E10型灯座的螺纹最小长度待定．

    关于金属螺纹要求，允许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螺纹的设计公差和制造公差能确保该螺纹与所有的

量规在灯座上的整个寿命期间正确啮合。

    关于此点的更详细的数据将在附录《监督试验》中给出，此附录尚在制定之中。

    另外，接线端子／触点组合件及螺口口圈的结构及安装方法均应能防止这些部件产生妨碍灯座使用

的歪斜或旋转。

    连续螺纹要求也允许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能提供特殊的工艺上的优越性，例如为灯的固定装置留

出空隙。

    合格性通过目测和人工试验来检验，人工试验时，按照第8章要求所述，将有关量规用适当的力施

加在能触及到的灯座的所有位置上，灯座应能符合这些量规的要求，特别应符合0. 08 mm X 5. 0 mm的

厚薄规要求。

    此外，符合标准的灯泡在拧人和拧出灯座期间，玻壳颈不应被划伤。

12.2 在灯座顶盖内应为电源线留出足够的空隙，灯座中可能与绝缘导线相接触的各个部件不得有可

能损坏导线绝缘层的锐边或锐角。

    管接式灯座应装有能防止导线管进人灯座管口过深的装置，但当设计表明导线管不可能进人灯座

管口过深时除外，如在某些烛形灯座中。

    合格性通过目测及安装适当的软导线进行检验：

    对于E14型灯座和带M10X1型螺纹管口的E27型灯座，装接最大横截面积符合 10.1要求的软

导线，对于其他E27型灯座和E40型灯座，装接标称横截面积比规定值小一个等级的导线．

    对于悬吊式灯座，E14型灯座和带M10X1型螺纹管口的E27型灯座，应使用普通的恺装软导线；

对所有其他灯座，应使用两根或三根用聚氯乙烯绝缘的单芯电缆线。

    对于管接式灯座，应将其圆顶盖旋拧在一长度约为100 mm的导线管上，再将导线引人导线管和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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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盖．按照常规整理导线的末端，然后将其连接在灯座的接线端子上。如果可能的话，导线的连接应借

助这样一种部件来完成，该部件能使顶盖上部边缘的平面与其最接近的接线端子的最小间隔为10 mm,

将接线端子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再将导线紧固在导线管的自由端上，最后，装好灯座．

    当再把灯座拆开后，导线不得被损伤。

    注

    1 对于E27型和E40型灯座，正在研究用最大横截面积符合10.1要求的导线进行试验．

    2 有关锐边锐角的要求不适用于螺纹管口的末端，因为将灯座安装在导线管上时，这些部分并不接触导线。

    如果检验防止导线管进人管接式灯座的螺纹管口过深的装置，可将灯座旋拧在一具有方形末端（留

有锐利边缘）的钢导管或钢芯轴上。钢导管或钢芯轴上应套满最小尺寸符合图la或图lb要求的螺纹。

    在此试验期间，应施加下述扭矩并持续1 min..

    对于M10X 1型螺纹管口：1.0N"m;

    对于M13Xl型螺纹管口：1. 3 N．m；

    对于M16Xl型和G3/8A型螺纹管口：1.6N"m,

    此试验之后，钢导管或钢芯轴不得进人灯座顶盖中为电源线留出的空间内，灯座也不应出现妨碍其

继续使用的变化。

12.3 开关式灯座上易被人接触的部件应由绝缘材料制造，除非其设计能保证从接线端子脱落下来的

火线不能与易被人接触的金属部件或接地电路部件相接触，已经松动的接线端螺钉或螺纹管口内的螺

钉不能与易被人接触的金属部件（包括接地端子）和带电部件相接触。

    合格性通过目测来检验。

    注：本项要求并不是说必须完全或部分使用绝缘衬层。

12.4 当灯座带有金属螺口口圈和金属外壳时，应使用绝缘套来防止这两个部件发生接触，此绝缘套应

与带电的螺口口圈或金属外壳紧固在一起，用手不能拆下。

    合格性通过目测来检验。

    注：如果绝缘套圈的高度约等于螺口口圈的高度，则该绝缘套圈应被视为具备足够的防护性能。

12.5 螺纹管口应能被固定在导线管上，并能从灯座内部操作固定装里，但角形灯座除外。本要求不适

用于E5和E10型灯座。

    合格性通过目测来检验。

12.6 悬吊式灯座和所有采用链式连接的灯座应装有一能使灯座固定在软导线上的装置，以便使连接

在接线端子上的导线免受应力（包括扭曲力）的影响，并能使软导线的外包皮紧夹在灯座中而不被磨损。

这种消除导线应力及防止导线扭曲的装置应效果良好。

    将导线推人灯座中时，导线不应受到过度的机械应力或热应力。

    不允许将软导线打结或用细线将其末端结扎等临时措施。

    该装置应由绝缘材料制成，或装上一固定的绝缘套，以防止在软导线发生绝缘故障时使易被人接触

的金属部件带电．

    该装置在设计上应达到下述要求：

    — 至少有一部分固定在灯座上或与灯座成为一体．

    — 适用于可装接在灯座上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软导线；

    — 对软导线不会产生过度的压力，

    — 在按正常使用要求拧紧或放松时，该装置不可能被损坏．

    该装置适用于下述类型的软导线：

      2451EC51．

    2451EC53或其他同类产品；

      2271EC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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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性通过目测和下述试验来检验：

    将一软导线安装在灯座上，并正确使用应力和扭曲力消除装置．再将导线引人接线端子，轻轻地拧

紧接线螺钉，从而使导线不易移位。在经过如此处理之后，导线不应继续被推人灯座．

    然后，对软导线施加表6给出的拉力100次，每次持续is．拉力不得突然施加。

    此项操作完毕之后，立即对该软导线施加表6规定的扭矩，并持续1 min.

                                                  表 6

│所有导线的.4标称横截面积│ 拉力│ 扭矩│

│            MM 2        │  N │ N ·m│

│1.5以下（包括 1.5)       │ 60  │ 0.15│

│  1.5̂-3（包括 3)        │ 60  │ 0.25│

│  3̂-5（包括5)          │ 80  │ 0.35│

│  5̂-8（包括8)          │ 120 │ 0.35│

    灯座在进行试验时，要使用上述规定的每一种适当类型的软导线，这些软导线应符合GB 5013或

GB 5023要求。

    试验时，首先使用10.1规定的最小截面积的导线，然后再使用悬吊装置所适用的最大截面积的导

线或10.1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导线，取其中较小者．

    对于用于链式连接的灯座，应使用该灯座专用的电缆进行试验。试验时应对该电缆施加30 N的拉

力50次，但不必进行扭矩试验。

    在试验期间，应力和扭曲力消除装置不应损坏软导线。试验结束时，导线的位移不得超过2 mm，接

线端子中导线的末端不得有明显的位移。

    为了测量此种位移，试验前应在导线被拉紧的情况下在距离应力消除装置约20 mm处在导线上做

一标记，试验结束时，应使导线仍处于被拉紧的状态，再侧量该标记相对于应力消除装置的位移．

12.7 封闭式或独立式灯座的悬吊装置不应装有在灯座发生故障时可能成为带电体的易被人接触的金

属部件，此外用于拧在管接式灯座上的悬吊装置应符合 12.2要求。

    合格性通过目视及 12.6规定的试验来进行检验．

12.8 凡不是专门用于嵌装的平装式灯座均应具有电源线凹槽。为了使导线从垂直于灯座安装表面的

导管通过，此凹槽应具有下述最小尺寸：

    — 高度：7 mm;

    — 长度：等于灯座底座的直径或宽度，

    — 宽度：16 mm（扩大到以底座中心为圆心，直径为23 mm的圆形区间）。合格性通过测量进行检

验 。

    该尺寸要求不适用于E5和E10型灯座．

12.9 对于不是专门用于嵌装的平装式灯座，其底座应适合于用直径至少为4 mm的螺钉进行固定。

    合格性应使用图3所示量规进行检验。在检验时，将擂头由底座底部插人相应的孔中，再将套管由

底座前部套在插头上，该套管应能进人到容纳螺钉头的凹孔内。

    本项要求不适用于E5和E10型灯座．

12.10 如果平装式灯座易被接触的外表面上备有引线人口保护装置，则该装置应能使适用的引线绝缘

套、导线管或导线束穿人，从而在距离该外表面至少1 mm范围内为引线提供机械保护。

    合格性通过测a及 10.1的安装试验进行检验。

12.11 灯座触点的设计及结构应能确保灯座在正常使用期间电接触性能良好，安全可靠。

    触点的功能应不受在顶盖与外壳之间选用的锁定装置的影响，新型的E40型灯座应设计成螺口接

触式。

    注 1:实际灯头的接触间题表明娜口接触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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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性通过目测和19.2规定的试验来检验。

    注2：允许使用单面触点。

12.12 灯座不应装有引线插孔。

    合格性通过目视检验。

12.13 连接灯泡灯丝的装置不应与灯座成为一整体。

    合格性通过目视检验，必要时可通过试验进行检验。

13 开关式灯座

13.1 开关只能用在电源为250 V以下的普通E14型灯座和普通E27型灯座上．

    合格性通过目视进行检验。

13.2 开关式灯座应符合12.3的结构要求和13.3-13.5的补充要求。

13.3 灯座上的开关应能接通和断开由普通照明用钨丝灯或自镇流灯构成的负载。

    合格性通过以下试验进行检验：

    E14型灯座上的开关应在100℃的工作温度下进行试验，E27型灯座上的开关应在125℃的工作温

度下进行试验。

    用于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的灯座上的开关应在额定工作温度下试验。

    标有温度标记的灯座上的开关应在下述工作温度下进行试验：

    E14型灯座：灯座温度标记值减40'C;

    E27型灯座：灯座温度标记值减50'C.

    对开关进行试验时，要先接通交流电（cos尹=0. 6士0.05)，并使试验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1倍，电流

为额定电流的1.25倍。再按照正常操作方式以固定间隔每分钟30次的开关频率，开关灯座200次。

    然后，调节交流电源(cos笋=1)，使开关处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再按照正常操作方式以固定间

隔每分钟30次的开关频率，开关灯座20 000次。

    注：该试验方法现正在考虑用GB 15092. 1中的相应试验取代．

    试验结束时，灯座应能承受住 14.3所规定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试验，并且工作状态良好。

13.4 开关式灯座的结构应能防止开关的活动部件与电源线产生意外接触。

    合格性通过10.1所述试验和手动试验进行检验。

13.5 开关上的操作部件应与带电部件有效地绝缘，如果该操作部件被损坏，它不得使带电部件外露。

    合格性通过目视及 13.3规定的试验进行检验。

13.6 对用于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的灯座上的开关进行试验时，可以装上符合灯座额定功率值的灯泡。

14 防潮性、绝缘电阻及介电强度

14.1 防滴漏型灯座的外壳应具有必要的防水等级．

    合格性应通过下述试验进行检验：

    给灯座装上其专用的引线或导线管。

    将平装式灯座装在一垂直的表面上，如果有排水孔，应开口向下。在安装其他类型的灯座时应使它

们的开口垂直朝下。

    本试验所用试验装置的工作原理如图17所示，该试验装置的整个表面上的出水量应分布均匀，并

能产生每分钟3 mm-5 mm的降雨，雨水应从距离灯座200 mm处的高度垂直下落。本试验应持续

10 min．试验时所用水的温度应保持在15℃士10 0C ,

    本试验完成之后，灯座应能承受14.4规定的同样的介电强度试验，并且灯座内没有明显进水。

    注：如果水已与带电部件接触，则认为水已明显进人灯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仅在灯泡放人灯座时才带电的螺

        口看作是带电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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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防滴漏型灯座的引线人口在装接好电源线之后应能防止水滴沿电源线进人灯座内部。合格性通

过目视进行检验。

14.3 灯座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防潮。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进行检验：首先进行本条规定的潮湿试验，然后按照14.4要求测量绝缘电阻，

并进行介电强度试验。

    如果灯座上有引线人口，应使其敞开；如果有敲击孔，应使其中之一敞开。潮湿试验应在空气的相对

湿度为 9100̂'95％的潮湿箱内进行，放置试样处的温度t应保持在 200C～  30℃之间任一合适的温度

值，误差不超过1 0C o

    在将试样放人潮湿箱之前，先使其温度达到t̂-(t+4) ̀C ,

    — 普通灯座应在潮湿箱内保留2天（48 h);

    —     IPX1型防滴漏灯座应在潮湿箱内保留7天（168 h),

      注

    1 在多数情况下，应使样品在潮湿试验之前达到规定的温度，并保持至少 4 h.

    2 在潮湿箱内，将硫酸钠(NazSO4〕或硝酸钾（KNO,）的饱和溶液倒人水中，并使其与空气有足够大的接触面，就能

        得到9100̂'95％的相对湿度，为了使潮湿箱达到此规定条件，必须保证箱内空气经常循环，并且使用隔热的潮

        湿箱。

    试验之后，灯座上不应出现本标准所述的损坏现象。

14.4 在灯座的下述各部件之间应具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a）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b）带电部件和外部金属部件之间，外部金属部件包括平装式灯座的底座或外壳的固定螺钉以及易

被接触的装配螺钉；

    。）金属外壳衬层的内外表面之间，但是，这种易被接触的衬层要符合 12.3的要求，具有防触电保

护性能，或者任一带电部件与外壳的金属之间的距离小于17.1中表11下方第4)款所要求的数值。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进行检验：

    将灯座在潮湿箱内（或能使灯座达到规定湿度的室内）进行潮湿试验之后立即测量绝缘电阻，并进

行耐电强度试验。

    测量绝缘电阻应使用大约为500 V的直流电压，并且应在施加电压1 min后进行。

    绝缘电阻应在下述各部件之间连续测量：

    a）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b）连接在一起的各带电部件与灯座壳体之间；

    c)易被接触的金属部件与绝缘衬层内表面上的金属箔之间，如果灯座装有这种部件的话．

    上述b)所用术语“壳体”包括外部金属部件、底座、外壳的固定螺钉、易被接触的安装螺钉以及贴在

外部绝缘部件表面上的金属格。

    a)和b）所规定的测量应首先在装有图11所示试验灯头的灯座上进行，然后再在空灯座上进行。

    如果灯座上有开关，使其处于“闭合”的位置上。

    如果必须使灯座金属螺口与触点绝缘，则在使用金属箔对空载的灯座做试验时应使金属箱贴在金

属螺 口上。

    按照a)测量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2 MO。在其他情况下测量时绝缘电阻不得小于4 Ma,

    绝缘电阻试验完毕之后，立即在规定的两部件之间施加一频率为50 H：或60 H：的正弦波交流电

压，持续 1 min，该电压的有效值为（2U+1 000)V (U是额定电压）．此外，对于开关式灯座，此电压应施

加在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和其他金属部件之间，并且分别使开关处于“闭合”、“断开”两种状态。

    对于额定电压不超过 60 V的E5和E10型灯座，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的耐电强度试验电压应

减小到5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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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初始时所施加的电压不得超过规定电压值的1/2，然后再迅速调至规定值。

    试验期间不应出现击穿或闪络现象。

    试验用的高压变压器在设计上应保证在将输出电压调到适当的试验电压值以后而使翰出端短路

时，其输出电流不低于200 mA,当输出电流低于100 mA时，过载继电器不应动作．

    应注意，所用试验电压有效值的误差保持在士3％范围内。

    没有电压降的辉光放电可略去不计．

15 机械强度

15.1 灯座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应能承受住由于将灯泡旋人灯座以及由于将灯座旋拧在导管上

而产生的应力。

    合格性应通过15.2-15.7所述试验进行检验。

    注：本条要求不适用于固定安装灯座用的支架或类似装I，但烛型灯座除外。这种装g的机械强度应符合灯座专用

        附件标准的要求。

15.2 灯座外壳，螺口口圈及顶盖的机械强度的检验方法是：将一试验灯头旋拧人灯座样品，并施加下

述扭矩1 min:

    - E5型灯座：0. 3 N·m，

    - E10型灯座：0. 3 N·m;

    — 用螺纹管固定的E14型烛形灯座：0.5N"m;

    — 用外壳固定的E14型烛形灯座：1.2N"m;

    — 其他E14型灯座：1. 2 N·m;

    —     E27型灯座：2N·m;

    - E40型灯座：4N·m,

    试验灯头的尺寸在表7中给出。

                                                  表 7

│灯 座│ 尺寸 S'  │ 中心触点直径        │

│    │    nlm │          M M        │

│E14 │ 5.5     │ 4.8                 │

│E27 │ 9.5     │ 9.5                 │

│E40 │ 11.0    │ 14.0                │

│，关于尺寸S的含义，参见图13,14或15. │

    E5和E10型灯座的试验灯头的尺寸尚在研究中，试验时可暂时使用与该灯座设计所要求的灯头

尺寸相同的灯头。

    试验应做两次，第一次使用由外壳固定的灯座样品，第二次使用由螺纹管口，顶盖或底座固定的灯

座样品。

    试验结束时，灯座样品不应产生任何妨碍正常使用的变化。

15.3 将灯座样品的顶盖或底座固定好，再对灯座样品的外壳施加15.2中给出的扭矩，并持续1 min,

从而使外壳与顶盖的螺纹连接更加紧固。

    本试验不应使外壳与顶盖的连接产生松动，也不应使灯座样品产生其他损坏。

    本试验不适用于E5和E10型灯座．

15.4 将管接式灯座的顶盖按照正常使用方法固定在一铜导管上，并使用16.1中表10给出的扭矩拧

紧定位螺钉，然后按逆时针方向施加巧.2规定的扭矩 1 min，来检验螺纹管口连接的牢固性。

    施加扭矩时不应使螺纹管口从铜导管上松开．

    但是，如果试验期间螺纹管口发生松动，则应使用能有效防止螺纹管口松动的最小扭矩进一步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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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螺钉，并记录下该最小扭矩值。

    注1：试验期间，以大约20％的增f提高扭矩值是切实可行的。

    为进行16.1规定的试验，应记录下所施加的最小扭矩值．

    注2：对于15.2-15.4所述试验，推荐使用图6所示装里．

15.5 灯座的圆顶盖与螺纹管口的连接强度应使用图12所示装置进行检验。

    用螺纹管口将灯座试样水平固定，将一螺纹芯轴拧人灯座，芯轴的螺纹尺寸为合格灯头的最大尺

寸，芯轴的其他尺寸在图12中给出，并按图12所示方法给芯轴施加一负载，持续 1 min。芯轴末端的下

垂不应超过5 mm,

    试验后，受试灯座不应被损坏。如果出现永久性变形，应将灯座恢复到原来位置，再重做此试验5

次，灯座不应有妨碍其正常使用的损坏。

    本试验不适用于烛形灯座。

15.6 具有（或不具有）导电外层的绝缘外壳的机械强度以及金属灯座的螺口口圈和外壳之间的绝缘套

的机械强度采用GB/T 2423. 46-1997中规定的摆锤试验及下述要求进行检验（见GB/T 2423-46-

1997第11章要求）：

    a）固定方法

    将样品紧贴在固定装t的胶合板上，使其轴线呈现水平状态平行于支架，使其外部边接触到胶合

板，再加以固定。

    注1：对于非回筒形灯座，其轴线平行于胶合板的状态可通过使用足够的松木垫片来达到．

    b)摆锤的下落高度

    摆锤应从表8所示高度下落：

                                                  表 8

│受撞击部件  │ 下落高度，mm│

│陶瓷部件    │ 100士1      │

│其他材料部件│ 150士1.5    │

    如果烛形灯座在试验时不带装饰外壳，则摆锤下落高度为100 mm.

    c）撞击次数

    对灯座的外部部件应进行4次撞击各撞击点要平均分布在外壳和绝缘套外部边缘的圆周上。

    对于绝缘材料的灯座，应撞击其外壳的外缘，对于金属灯座，应撞击其螺口口圈与外壳之间的绝缘

套部位。

    对于b)中所述的烛形灯座，应在其圆周上成 900的两点各撞击一次，碰撞点应在灯座上距离边缘

5 mm 处。

    d)预处理

    不实施。

    e）初始测量

    不实施 。

    f)样品位置及撞击部位

    参见上述c)条款。

    9）工作状态及功能控制

    样品在受撞击期间不得工作。

    h）合格与报废标准

    试验之后，样品不应出现本标准所述严重损坏情况，尤其是在下述方面：

        1)带电部件不得成为易被触及的部件，如果灯座的损坏程度不会使其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

低到17章中所规定的数值以下，并且灯座上的微小凹口不会破坏灯座的防触电和防水性能，则这些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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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可略去不计；

        2)肉眼不易看见的裂缝及强化纤维模压部件表面上的裂纹可略去不计；

    如果将灯某一部件省去，该灯座仍符合本标准，则这种部件外表面上的裂纹或小孔均可略去不计。

    i)恢复期

    不采用。

    J）最后测A

    见上述h条款。

    E5和E10型灯座的机械强度采用GB/T 2423.8-1995中规定的自由下落试验进行检验．

    E5和E10灯座应能承受住下述试验：将灯座放人翻转箱中，以5 r/min的速度转动翻转箱，使灯座

从50 mm的高处跌落到3 mm厚的钢板上，共跌落50次（即每分钟10次）。试验后灯座不应出现影响

其安全性的损坏。

    注 2：灯具或其他设备中所使用的灯座的机械强度可采用 GB/T 2423. 44所规定的弹赞锤进行检验．按照

          GB 7000. 1试验时所施加的撞击能量根据部件所用材料的灯具的类型定为0.2N"m-0.7N"m.

15.7 金属灯座的外部金属部件（外壳和顶盖）的机械强度应使用图9所示装置进行检验。

    应在完整的灯座上对其各个部件进行试验。试验时将表9所示压力施加在受试部件上，施加两次，

每次持续1 min，压力应施加在互相垂直的两直径方向上。不能对有导电外层的绝缘体外壳和顶盖进行

该项试验。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之后，样品的变形不应超过表9给出的值：

                                                表 9

│灯座│ 压力│ 变形的最大允许值，MM│

│    │  N ├───┬──────┤ │    │    │试验中│ 试验后      │

│E14 │  75│ 1     │ 0.3         │

│E27 │ 100 │ 2     │ 0.3         │

│E40 │ 100 │ 4     │ 0.5         │

    此试验不适用于E5型灯座、El0型灯座及类似小型灯座。

15.8 灯座的引线人口及密封套应能承受住在正常安装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应力。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进行检验：

    给螺纹密封套装上一直径与其内径最接近而又不大于该内径的回柱形金属棒，然后，使用适宜的扳

手以25 cm的力臂将密封套拧紧，旋拧时，对金属密封套用30 N力，对模压材料用20 N力，二者均持续

1 min,

    试验结束时，密封套、引线人口及外壳均不应被损坏。

巧．9 平装式灯座的设计应保证其被安装在支架上时不受损坏。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来检验：

    用直径4 mm的螺钉将灯座的底座固定在一坚固平坦的钢板上，此钢板上钻有两个带螺纹的孔，两

孔之间的距离等于底座上两安装孔的轴线间的距离。螺钉应逐渐拧紧，所用最大扭矩为1.2N"m,

    将灯座底座固定在钢板上时所用螺钉应符合下述要求：

    一 一对于E10型灯座，使用 3 mm的螺钉，

    — 对于E10型以外的灯座，使用4 mm的螺钉。

    旋拧螺钉时，应逐渐加力拧紧，所用最大扭矩如下：

    — 对于3 mm的螺钉：0. 5 N．m，

    －－一对于4 mm的螺钉：1. 2 N．mo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E5型灯座。

    对于专门用于嵌装的平装式灯座，应使用由生产厂家规定的夹具进行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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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之后，平装式灯座不应出现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

16 妞钉、载流都件及连接件

16.1 螺钉和机械连接件发生故障时会使灯座变得不安全，它们应能承受住正常使用时出现的机械应

力。

    合格性通过目视及下述试验来检验．

    注1:级钉连接件已部分地经第 15章所述试验检验过。

    将连接灯座时所用螺钉和螺母按以下要求拧紧，再拧松：

    — 对于在金属内螺纹中使用的螺钉，将其拧紧、拧松各5次；

    — 对于在绝缘材料内螺纹中使用的螺钉，将其拧紧，拧松各10次。

    操作时使用适宜的扭矩改锥按表10给出的扭矩值旋拧，但对15.4所述试验中逐渐增加扭矩拧紧

的定位螺钉除外。表中第1栏适用于那些在拧紧后不凸出于螺纹孔的无头螺钉，第2栏适用于其他类型

的螺钉。对于在绝缘材料内螺纹中使用的螺钉，每次都应完全拧出后再完全拧人。

    试验期间出现的损坏情况不应妨碍螺钉连接件的继续使用。

                                                  表 10

级钉标称直径 扭矩.N·m

2.8(包括 2.8以下）

2.8-3.0（包括3.0)

3.0-3.2（包括 3.2)

3.2-3. 6（包括 3.6)

3.6-4. 1（包括 4.1)

4.1-4.7（包括 4.7)

4.7-5.3（包括 5.3)

5.3-6.0（包括6-0)

6.0-8.0（包括8.0)

8.0-10.0（包括 10.0)

10.0-12.0（包括 12.0)

12.0-14.0（包括 14.0)

14.0-16.0（包括 16.0)

0.2

0.25

0.3

0.4

0.7

0.8

0.8

0.4

0.5

月七

口
︺

口
口

八巴

 
 
 
 
 
 

．

…

0

0

1．上

1
上

2.0

2.5

  8.0

  17.0

  29.0

  48.0

114.0

    注2：用来将导线连接到灯座上的娜钉，包括安装引线时必须松开的固定外壳用的接线姗钉等，但不包括将灯座固

          定在其支架上的管姗纹连接件及螺钉．

    扭矩改锥的刀口形状应适合于受试螺钉上的狭槽，在旋拧螺钉时不要用力过猛。

16.2 当螺钉在绝缘材料内螺纹中使用时，绝缘材料阴内螺纹的长度不得小于3 mm与螺钉标称直径

的1/3之和，但是，该长度不要超过8 mm,

    此种内螺纹应确保螺钉能正确拧人其中。

    合格性通过目视、测量及手动试验来检验。

    注：如果能采取某些措施防止螺钉倾斜着拧人内姗纹，如将级钉固定住再旋拧或利用内螺纹的凹摘，或使用去掉导

        向螺纹的姗钉，就算达到螺钉正确拧人内螺纹这一要求。

16.3 电气连接件的设计应能防止接触压力传递到绝缘材料上（陶瓷除外），除非金属部件有足够的弹

性，以补偿绝缘材料可能产生的收缩。

    螺钉不应由硬度低或易于蠕变的金属制成，如锌或铝．

    能传递接触压力的螺钉及标称直径低于3 mm的螺钉应能旋拧人金属螺母或金属垫片中，锁定螺

钉不受此要求限制。

    合格性通过目视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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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同时用作电气连接件和机械连接件的螺钉及铆钉应当锁定牢固以防止其松动。

    合格性通过目视和手动试验来检验。

    注

    1 弹性垫圈可以提供满意的锁定效果，铆钉体为非圆形时或铆钉带有一适宜的凹口时也可提供充分的锁定效果．

    2 遇热易软化的密封化合物只对在正常使用中不承受扭矩的姗钉连接件提供满意的锁定效果．

16.5 载流部件应是铜材或铜含t在50％以上的合金，或至少应该是与这两种金属特性相同的材料。

    本要求不适用于那些对电流的传导根本不发生影响的螺钉，如接线螺钉。

    合格性通过目视，必要时用化学分析来检验．

    第18和21章所述试验将证明载流部件正常使用时在载流能力、机械强度和耐腐蚀性能方面是否

与铜等效。

    注：应对载流部件采取必要的防腐蚀措施，并保护其机械性能。

17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除

17.1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应小于表11所示数值。灯座应按正常使用情况安装，灯泡应能正常拧人、

拧出灯座。

    灯头中心触点的直径如下：

    对于E5型灯座：2.4 mm;

    对于E10型灯座：3. 8 mm;

    对于E14型灯座：5.5 mm;

    对于E27型灯座：10. 5 mm;

    对于E40型灯座：16. 0 mm,

    为了防止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低到规定值以下，应当限制灯座上自由转动的部件的活动范围。

    注：表11所规定的距离适用于按照GB/T 16935. 1进行分类水平安装的装置，并适用于通常只会出现非导电性污

        染物的2级污染部位，但是应当预料到由于冷凝作用偶而引起的暂时的导电。表中对其他安装类型或较商的污

        染等级的增补要求尚在制定之中。

                      表 11        (50/60 Hz)正弦交流电压条件下的最小距离 mm

│距离                          │工作电压．V                                             │

│                              │50      │ 150 │ 250 │ 500 │ 750                         │

│1 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    0.6 │ 1.4 │ 1.7 │ 3   │ 4                           │

│2 带电部件和未被绝缘材料砚盖   │    1.2 │ 1.6 │ 2.5 │ 5   │ 8                           │

│的外部金属部件之间（包括平装式│    0.2 │ 1.4 │ 1.7 │ 3   │ 4                           │

│灯座的级钉）                  │        │    │    │    │                            │

│— 爬电距离                    │        │    │    │    │                            │

│    绝缘材料 PTI>600时         │        │    │    │    │                            │

│                  PTI<600时   │        │    │    │    │                            │

│— 电气间隙                    │        │    │    │    │                            │

│3 对于平装式灯座：’           │0.5     │ 3.2 │ 3. 6│ 4.8 │ 6                           │

│— 带电部件和安装表面之间      │        │    │    │    │                            │

│－－一 非嵌装式的平装式灯座的带│        │    │    │    │                            │

│电部件的电源线所占空间的边界  │        │    │    │    │                            │

│之间                          │        │    │    │    │                            │

│。该值巳考虑到安装表面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                                            │

│注：对于上述工作电压中间值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数值，可以根据表中数值用线性摘人法得出。│



GB 17935-1999

    注2：具体灯座的标准额定值在第5章中给出。

    1)防漏电起痕系数PTI应符合GB/T 4207的要求。

    2)对于并不会产生漏电起痕的不带电或不接地各部件，它们之间的爬电距离按PTI>600的材料

        的规定值（与PTI的实际值无关）。

        对于承受工作电压不足60s的爬电距离，按PTI>600的材料的规定值。

    3)对于不易受灰尘和潮湿污染的爬电距离，按PTI妻600的材料的规定值（与PTI的实际值无

关）。

    4)如果在将灯从灯座中取出时螺口口圈不带电，则带电部件和螺口口圈之间的爬电距离不必大于

2 mm,

    注3：用于使外壳和顶盖结合的金月锁定装f应遵守以下要求（参见9.3)e

    — 如果该锁定装里是中心触点的组成部分，则采用表 n中条救1的间晾值．

    — 如果该锁定装里是侧面触点的组成部分，则采用表 n下方第 4)款的耍求，

    — 如果该锁定装f是一独立的部件，则只在其缩短了所规定的其他距离值时才予以考虑。

    对于承受正弦电压和非正弦脉冲电压的距离，所要求的最小距离不得低于表11、表12的表中所给

出的最高值．

                              表 12 非正弦脉冲电压条件下的最小距离

│额定脉冲电压（峰值）.kV │ 2 │ 2.5 │ 3 │ 4 │ 5 │ 6   │ 8 │

│最小电气间隙，mm        │ 1 │ 1.5 │ 2 │ 3 │ 4 │ 5.5 │ 8 │

    爬电距离不得低于所规定的最小电气间隙。

    申联连接的最大额定电压分别为25 V和60 V的E5和E10型灯座上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的

最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分别降低到1 mm和2 mm,

    合格性通过测量进行检验，测量时应按照10.1要求，将具有最大横截面积的电源线安装在接线端

子上，以及将该电源线拆下进行测量。

    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应符合GB 4706.1-1998第29章关于绝缘距离的要求。

17.2 密封化合物不应凸出于灯座空腔的边沿．

    合格性通过目视来检验。

18 正常工作

    灯座在正常使用时不应引起过度磨损或产生其他有害的结果。

    灯座的绝缘及防止意外接触的性能不应受到严重影响。衬层、隔板等部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并且应安装可靠．

    正常使用时可能出现的温升和振动不应引饱 电气连接的松动。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来检验：

    将样品放在图4所示试验装置中，再将相应的符合图5要求的试验灯头以每分钟15次的频率拧人

和拧出灯座样品各100次。其中在前 50次旋拧期间，依据灯座的类型用螺纹管口对灯座、顶盖或底座

加以固定，在后50次旋拧期间，用外壳对灯座加以固定。

    将试验灯头旋人灯座应采用下述扭矩：

    E14型烛形灯座 ：0. 4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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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4型灯座：1N．m;

    E27型灯座：1. 5 N·m;

    E40型灯座：3N·m,

    试验结束时，样品应符合下述要求：

    — 不应有妨碍其继续使用的磨损；

    — 不应减弱其防触电性能，

    — 电接触部件不应松动。

    — 壳体与顶盖的连接不应松动，

    — 锁定螺纹管口的定位螺钉不应松动。

    最后，样品还应符合8. 2的要求，并能承受住14.4规定的耐电强度试验，在这两种情况下试验电压

均降到500 V以下。

    注：在此电压试验之前．不必重复第 14章规定的潮湿试验．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E5和El0型灯座。

1g

19.1

一般耐热性

19.2

  灯座应具有足够的耐热性．

合格性通过19.2-19.4所述试验来检验。

  — 对E27灯座的试验：

首先，采用QB/T 3591-1999所示量规检验灯座。然后，按其预定使用要求固定好该灯座，再将图

14所示纯钢（最好是不锈钢）试验灯头以1.5N"m的扭矩拧人其中。再把装有试验灯头的灯座放置在

温度大约为85℃的加热箱中，放置灯座时要使其垂直朝上（因为试验灯头的重量不得对灯座有影响），

并在 1h士15 min的时间内将温度升高到175C",

    在达到该温度并且稳定后，给该灯座通上与其额定电流相等的电流，历时48 h,

    对于标有灯的功率的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用灯座，其额定电流应为0. 5 A,

    之后，将灯座从加热箱中取出，去掉试验灯头，冷却24 h。再用QB/T 3591-1999所示量规检验灯

座。灯座仍应符合这些量规的要求。

    — 对E14灯座的试验：

    将灯座按照预定使用要求固定好，再把图13所示纯钢（最好是不锈钢）试验灯头用1N"m的扭矩

拧人灯座，然后把装有试验灯头的灯座放置在温度大约为70℃的加热箱内，放置灯座时要使其垂直朝

上（因为试验灯头的重量不得对灯座有影响），并在1h士15 min之内将温度升高到1450C' ,

    在达到该温度并且稳定之后，给该灯座通上与其额定电流相等的电流，历时48 h,

    对于标有灯功率的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其额定电流应为0. 5 A,

    之后，将灯座从加热箱内取出，去掉试验灯头，冷却24 h，再将图13所示纯铜灯头A以同样的扭矩

拧人再拧出灯座，此操作程序进行10次，然后测量灯座的接线端之间的接触电阻，在电压不超过6V的

交流电路中以灯座的额定电流进行测量，对于开关式灯座，开关的接触电阻略去不计，所测得的接触电

阻不得超过0.0212.

    注7：在将试验灯头A拧人灯座测量接触电阻之前，应仔细将试验灯头A擦净擦亮。

    带温度标记T的灯座应在所标记的温度值加10℃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应在其额定工作温度的上限值＋10℃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注2：对lo c正在研究之中，暂时与E27灯座的现行要求保持一致。

，对于成为灯具的一个组成部件的灯座，试验温度是按照GB 7000. 1-1996中12. 4. 2要求在灯具中侧得的温度。



GB 17935-1999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E5,E10和E40灯座。

19.3 触点和所有其他载流部件的结构应能防止产生过高的温升。

    在检验合格性之前，将具有10.1所述最大横截面积的引线安装在灯座的接线端子上，并对该灯座

进行19.2规定的试验，然后立即进行下述试验检验合格性。

    用相当于16.1规定扭矩值2/3的扭矩将接线端子螺钉拧紧，再将灯座开口端朝下放置，并通上

1.25倍额定电流值的电流，历时1h，对于标有灯功率标记的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其额定电流

应为0.5A。接线端子的温升不应超过45 K,测定此温度要借助于熔解粒子或热电偶，不得使用温度计。

    进行此试验时应使用图n所示特种试验灯头。

    根据10.4要求，此试验之后引线不应被损坏。

    注：如果环境温度为20'C，可使用直径为3 mm,熔点为“℃的蜂蜡顺粒作为熔解粒子。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额定电压低于60 V的E5和E10型灯座。

19.4 上述试验完成之后，再在表13所示温度的加热箱内试验灯座的耐热性。

                                                  表 13

│灯 座                            │温度，℃                                                    │

│普通 E10                         │                      75                                    │

│    作为灯具组成部分的E5和E10'  │ 75或所测的温度＋15(取其中较高者）                           │

│                          E14型 │                      170                                   │

│                          E27型 │                      200                                   │

│                          E40型 │                      260                                   │

│，对于E5,E10型灯座和类似的作为灯具（如圣诞树照明链）组成部分的小型灯座，应在灯具中距离玻壳与灯│

│  头接合处2 mm的灯头上测量温度。                                                              │

    带温度标记T的灯座应在所标记温度加 35 K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应按下述条件进行试验：

    a）在最小额定温度下，和

    b)在额定工作温度加35 K的条件下。

    在按a)试验时，试验持续时间应降到16h。此试验之后，立即对灯座再施加一次 15.6要求所述试

验．

    将图13、图14或15所示纯钢（最好是不锈钢）试验灯头B完全拧人灯座，然后，将此装有试验灯头

的灯座放置在温度约为表中规定温度值1/2的加热箱内，放置灯座时要使其垂直向上（试验灯头的重量

不得对灯座有影响）。然后将此温度在1h士15 min内升高到所规定的试验温度。此后，使该试验不间断

地持续168 h。试验温度应保持在士5K的公差范围内。

    试验期间，灯座不应有妨碍其继续使用的变化，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

    — 防触电性能降低；

    — 电接触点的松动；

    — 破裂、膨胀或收缩，

    — 密封化合物外溢。

    将灯座冷却到接近室温后，再将试验灯头去掉。

    试验结束时，应检验灯座的爱迪生螺纹是否发生变形，检验时应使用QB/T 3591-1999所示的“通

规”。

    此外，灯座应承受住在 15. 2和15.6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机械强度试验，但所用扭矩要降到初始值

的500u，下落高度要降至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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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化合物的溢出不应引起带电部件的外露，如果仅是密封化合物的移动，可略去不计．

本试验不能在整体式灯座上进行。

20 耐热、防火及防汤电起痕

20.1 对于绝缘材料灯座以及外部元件为绝缘材料并带有导电外层的灯座，其固定触点的部件及外部

部件均应耐热。

    对于非陶瓷材料的这种部件，通过使用图10所示装It进行球压试验来检验合格性．

    本试验不能在与灯具结合为一体的灯座上进行，类似的试验已在GB 7000. 1中给出．

    对于E5和E10型灯座，只对固定触点的部件进行球压试验。

    试验时，将受试部件的表面水平放置，再用20 N的力将一直径5 mm的钢球压在该表面上。此试验

应在温度值符合19.4要求的加热箱内进行，但对于E5和E10型灯座，箱内温度应为125'C.

    在开始试验之前，应将试验负载和支撑装里在加热箱内放置足够的时间，以使它们达到稳定的试验

温度。

    在施加试验负载之前，应将受试部件在加热箱内放置10 min.

    如果受试表面弯曲，则应将受到钢球抵压的部分支撑起来。为此，如果此试验不能在整个样品上进

行，则可从样品上切下一适当的部分再进行试验。

    样品的厚度应至少为2.5 mm，但是，如果样品的厚度达不到此要求，则应将两块以上的这种样品

叠放在一起进行试验。

    试验进行1h后，将钢球从样品上移开，再将样品放人冷水中浸泡10s，使其冷却到接近室温，然后

测量钢球压痕的直径，测量结果不应超过2 mm,

    注：在夸曲的表面上（如灯座的外壳），如果压痕是椭回形的，则应测f其短轴．

    在发生疑问的情况下，先测量压痕的深度，再用公式0= 万(5-P)计算压痕的直径，P为压痕深

度。

20.2 防触电的外部绝缘部件（外壳、螺纹套筒、顶盖或底座）及使带电部件定位的绝缘部件（接线端子／

触点组合件）均应耐火、阻嫌。

    合格性通过20.3或20.4所述试验加以检验，但陶瓷材料部件除外。

    本要求不适用于额定电压低于60 V的E5和E10型灯座。

    根据本条要求，仅在灯泡旋人灯座时才带电的螺口口圈不应被看作是带电部件。

    因此，应通过进行20.3所述试验来检验将螺口口圈定位的绝缘材料部件．

20.3 防触电的外部绝缘部件（包括带导电外层的外部绝缘部件）应进行GB/T 5169. 11所述灼热丝试

验，并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试验：

    — 样品应是一完整的灯座，为进行此试验，必要时可将灯座拆开，但应注意要保证使试验条件与

实际使用情况没有明显的差别。

    — 将样品安装在支架上，用1N的力将灼热丝端部从距离样品上边缘至少15 mm处（最好是

15 mm）按压在受试表面的中心，灼热丝穿入样品的深度用机械方法限制在7 mm,

    如果由于样品太小而不能进行上述试验时，可与上述样品材料相同的一单独的试样上进行，此试样

的面积为30 mm X 30 mm，厚度与上述样品的最小厚度相同。

    — 灼热丝的温度为“O 'C。试验30。后，将样品与灼热丝端部脱离接触。

    在开始试验之前，将灼热丝温度和加热电流稳定1 min，在此期间，应注意确保样品不受热辐射的

影响．测t灼热丝端部的温度时使用结构和校准符合GB/T 5169. 11要求的恺装高灵敏热电偶．

    — 试样从灼热丝上移开后，试样上任何燃烧的火焰均应在30 s之内熄火，并且任何燃烧的下落

物不得引嫩在试样下方200 mm士5 mm处水平铺开的薄纸。

20.4 使带电部件定位的绝缘材料部件应按照GB/T 5169.5要求进行针焰试验，并应在下述条件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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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 样品应是一完整的灯座，必要时可将灯座拆开进行试验，但应注意确保使试验条件与正常使用

条件没有明显的差别。

    — 试验火焰要施加在受试表面的中心．

    — 施加试验火焰应持续10 s,

    — 在将火焰移走后 30 s之内，任何自持火焰均应熄灭，任何燃烧的下落物不得引嫩在样品下方

200 mm士5 mm处水平铺开的薄纸。

20.5 对于防滴漏型灯座及电冰箱和食品冷冻箱用灯座，用来将带电部件固定就位的绝缘材料部件应

具有足够的防漏电起痕性能。

    合格性按照GB/T 4207和下述要求进行防漏电起痕试验来检验，但陶瓷材料部件除外。

    — 如果样品不具备至少 15mmX15mm的平坦表面，试验也可以在较小的表面上进行，但在试

验期间，溶液应保留在样品上。不得采用人工方法使溶液保留在该表平面上。在发生疑问时，试验可在

一尺寸符合要求，制作方法相同，所用材料一致的单独的条形样品上进行．

    — 如果样品的厚度低于3 mm，应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样品叠加在一起，直至达到 3 mm以上的

厚度。

    — 试验应在一个样品的三个部位或三个样品上进行。

    — 电极应是铂材料的，并使用GB/T 4207-1984中4.5所规定的试验溶液A,

    — 样品在防漏电起痕系数为175的试验电压条件下承受住50滴溶液而不得发生故障。

    — 如果样品表面电极间的导电通路流过的电流达到0. 5 A或0. 5 A以上，并持续至2s，便会发

生故障，此时要使过载继电器工作；如果不使过载继电器工作，样品便会嫩烧．

    — 不采用GB/T 4207-1984中5.4关于确定腐蚀性的要求。

    — 不采用GB/T 4207-1984中第3章关于表面处理的要求。

21 对过度残余应力的耐受程度（抗季裂性）和抗锈性

21.1 由轧制铜板材或铜合金制成的触点及其他部件在发生故障时会使灯座不安全，这些部件不应由

于出现过度的残余应力而被损坏。

    合格性由下述试验来检验：

    将样品表面仔细擦净，用丙酮擦去油漆，用汽油等物将油脂和指印擦去。

    将样品在试验箱中放置24 h，试验箱箱底有pH值为10的抓化按溶液（有关试验箱，试验溶液和试

验程序的细节参见附录A),

    经过这种处理之后，将样品放人流动水中冲洗24 h，样品上不应有任何在8倍放大镜下肉眼看得见

的裂缝。

    金属灯座外壳上靠近绝缘环的安装面的有限范围内出现的裂纹可不作考虑。

    注：为了不影响试验结果，触摸样品时应当小心。

21.2 铁质部件生锈后会破坏灯座的安全性，应对这些部件采取充分的防锈措施。

    合格性由下述试验来检验：

    将受试部件放人适宜的去油剂中浸泡10 min，去掉该部件上的所有油脂，再将其放人温度为20'C

士5℃的10%抓化按水溶液中浸泡10 min后，不需烘干，只甩掉这些部件上的水珠，再在温度为20℃士

5℃的含有饱和潮湿空气的潮湿箱内放置10 min,

    然后，将这些受试部件放在温度为100℃士5℃的加热箱内烘干10 min，这些部件的表面锐利边沿

上的锈痕和黄色膜层可以擦去，但不应显示出锈斑。

    对于小螺旋弹赞等部件以及易受磨损的铁质部件，其表面上的油脂层被视为能提供充分的防锈措

施，这类部件不用进行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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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圈

ISO公制螺纹

      h=0.866 03s

      h/4二0.216 51s
      h/8二0.108 25s

t。二518h-0. 541 27s

墓本齿形由

。差本齿形指的是具有一定误差的齿形，这种误差规定了外级纹的公差。

峨母设计齿形

d,        d     d,

      拐钉设计齿形

D    D,        D,

m m

│型号  │  │ 娜 钉                                            │

│      │  │d                 │ d,                │ d,      │

│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M8X1  │ 1 │  8.000 │  7.800 │  7.350 │  7.238 │  7.917 │

│M10X 1│ 1 │ 10.000  │  9.800 │  9.350 │  9.238 │  8.917 │

│M13X1 │ 1 │ 13.000  │ 12.800  │ 12.350  │ 12.190  │ 11.917  │

│M16X1 │ 1 │ 16.000  │ 15.800  │ 15.350  │ 15.190  │ 14.917  │

rnnn

│型号  │ s │ 螺 母                                            │

│      │  │D                 │ Dt                │ D,      │

│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M8X1  │ 1 │  8.000 │  7.462 │  7.350 │  7.117 │  6.917 │

│M1ox1 │ 1 │ 10.000  │  9.462 │  9.350 │  9.117 │  8.917 │

│M13X1 │ 1 │ 13.000  │ 12.510  │ 12.350  │ 12.117  │ 11.917  │

│M16X1 │ 1 │ 16.000  │ 15.510  │ 15.350  │ 15.117  │ 14.917  │

图la 灯座的管接螺纹、螺钉和螺母的基本齿形和设计齿形（ISO公制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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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标准管螺纹

      h= 0. 960 491s

  h/6=0.160 082s
=2/3h=0.640 327s

        r=0.137 329s

基本齿形

，基本齿形是指具有一定误差的齿形，这种误差规定了外螺纹的极限值公差。

蛆母的设什齿形

d,        d      d, D D, D,

级钉设计尺寸

m m

│型号  │ n． │ 螺 钉                                  │

│      │    │d             │ d,            │ d,    │

│      │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G3/8A │ 19  │ 16.662│ 16.412│ 15.806│ 15.681│ 14.950│

们nm

│型号  │ n． │ 螺 母                                  │

│      │    │D     │ 刀2           │ 刀1           │

│      │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G3/8A │ 19  │ 16.662│ 15.931│ 15.806│ 15.395│ 14.50 │

*n为单位英寸所含级纹圈数。

图 16 灯座的管接螺纹、螺钉和螺母的基本齿形和设计齿形（ISO标准管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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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的量规

I
                      I\\\\\

基本齿形 （见圈la)

通规

止规

nl们n

│型号  │ s │ d                 │d,              │d,              │磨损  │

│      │  │        │公差    │      │公差    │      │公差    │      │

│M10X1 │ 1 │  9.800 │ +0.004  │ 9.350 │ +0.012  │ 8.917 │ 十0.004 │ 0.012 │

│M13X1 │ 1 │ 12.800  │ 一0.004 │ 12.350│ 一0.020 │ 11.917│ 一0.004 │ 0.012 │

│M16X1 │ 1 │ 15.800  │ +0.004  │ 15.350│ +0.012  │ 14.917│ +0.004  │ 0.012 │

│      │  │        │一0.004 │      │ 一0.020 │      │ 一0.004 │      │

│      │  │        │+0.004  │      │ +0.012  │      │ +0.004  │      │

│      │  │        │一0.004 │      │ 一0.020 │      │ 一0.004 │      │

螺母的量规

  、 ，

婀熏
基本齿形 （见图la)

通规

止规

Ol

rnni

│型号  │ s │ D               │DE                │D,                │磨损  │

│      │  │      │公差    │        │公差    │        │公差    │      │

│M10X1 │ 1 │ 10.000│ +0.004  │  9.350 │ +0.012  │  9.117 │ +0.004  │ 0.012 │

│M13X1 │ 1 │ 13.000│ 一0.004 │ 12.350  │ 一0.020 │ 12.117  │ 一0.004 │ 0.012 │

│M 16X 1 │ 1 │ 16.000│ + 0.004  │ 15.350  │ ＋ 0.012 │ 15.117  │ + 0.004  │ 0.012 │

│      │  │      │一0.004 │        │ 一0.020 │        │ 一0.004 │      │

│      │  │      │+0.004  │        │+0.012  │        │+0.004  │      │

│      │  │      │一0.004 │        │ 一0.020 │        │ 一0.004 │      │

图2a 灯座螺纹接管的ISO公制螺纹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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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的量规

、、

﹄十

！

d

乙
夕
2
巴
乙
心
夕
曰
．
1
．
we

d

}/m

P 翎

墓本齿形 （见圈la)

通规

止规

们nm

│型号  │    ．│ d               │d2              │d,              │磨损│
│      │九    ├───┬────┼───┬────┼───┬────┤    │

│      │      │      │公差    │      │公差    │      │公差    │    │

│G3/8A │ 19    │16.421│ +0      │15.806│ +0      │14.950│ +0      │    │

│      │      │      │一0.008 │      │ 一0.020 │      │ 一0.018 │    │

二n为单位英寸内的娜纹圈数。

螺母的量规

一一一一基本齿形 （见圈la)

m翔通规
} 止规

n】m

│型号  │      ．│ D               │D$              │D,            │磨损  │
│      │九      ├───┬────┼───┬────┼───┬───┤      │

│      │        │      │公差    │      │公差    │      │公差  │      │

│G3/8A │ 19      │16.662│ 十0.018 │ 15.806│ +0.005  │ 15.395│ +0.008│ 0.005 │

│      │        │      │一0.005 │      │ 一0.028 │      │ 一0   │      │

，，为单位英寸内的级纹圈数．

图 2b 灯座螺纹接管的ISO标准管螺纹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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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

│  │尺寸│ 公 差              │

│  │    │制造公差│ 磨损公差│

│a │ 4.1 │ + 0.03   │ 十 0.0   │

│b │ 8.2 │ 一 0.0   │ 一 0.03  │

│c │ 18  │ + 0.03   │ + 0.0    │

│  │    │一 0.0   │ 一 0.03  │

│  │    │+0.1    │        │

│  │    │一 0.1   │        │

检验平装式灯座安装螺钉孔的19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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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底 座

试脸灯头

4 正常工作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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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灯头 E14/E27
试验灯头 E40

  │、 尹州                                │口                      │
  │                                      │从 ，                    │

  │一 ！                                  │、、、～洲尸            │
  │                  ｝                  │                        │

│．                                      │                          

│                                      ．│                          

│‘妇 一竺二                              │r－一                 │  │                                        │‘一．．．口．．．，  │  
│卜－～～－～．                          │亡二，一一             │  
│声一－ ，                                │r．种．一             │  │                                        │L～目．．．．．．．甲 │  
│V-                                      │亡二‘一r一            │  
│声－～～－一，                          │L一                    │  
│协一一 －一                               │仁二石山一 以          │  
│声～一．一．～．                        │                          

│。‘寸                                   │                          │叮│ 曰 巴 巴 巴                             │‘ － － J ｝ │              

    │I} HI} ,                                        │              

注：试验灯头螺纹的尺寸应分别介于GB 1406规定的E14,E27,E40型灯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

│灯座│ C     │E │ G     │H     │H,    │ S     │T     │a     │A   │

│E14 │      │ 12│ 17    │ 4.8   │      │ 4     │ 17    │ 450   │ 450 │

│E27 │      │ 23│ 32    │ 9.5   │      │ 7.7   │ 23    │ 450   │ 450 │

│E40 │ 0.5   │  │ 50    │ 14    │ 17    │      │ 35    │ 450   │ 450 │

│公差│ 十0.1 │  │ +0.5  │ +0. 1 │ + 0. 1│ 十0.1 │ +0.1  │ + 30' │ 十10│

│    │一 0.1 │  │ 一 0. 5│ 一 0.1 │ 一 0   │ 一 0   │ 一 0.1 │ 一 30' │ 一 10│

图 5 第 18章要求的试验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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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图6 扭矩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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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1                                            │
│吧竺 竺 竺 竺 竺 竺竺竺竺竺 竺 竺竺竺竺竺竺 竺竺竺竺竺，│

│公二二 二 二 二巴巴巴巴 二 二二二 二 巴 巴 竺 ，           │

│「－一－一一～～一－一－－一，                  │

一 固定底部末端

尺寸单位：mm

    注：有关此图虽然已有规定的标准，但是作为信息了解，本标准保留了此图，如有问题请参照GB/T 2423. 46-

          1997,

    翻转试验箱体应由1. 5 mm厚的钢板制成．样品在两次跌落间停留的那两个隔间的底部应装一硬度（(IRHD）为80

的抗劈裂橡胶部件，这种隔间的倾斜表面应由盈层塑料板制成，如“胶合板”。

    翻转试验箱上应具有一带透明聚丙烯翠的小孔。试验箱的旋转轴不应凸进箱体本身。

图 7 翻转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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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装置

                                                                                    尺寸单位：mm

注：有关此图虽然已有规定的标准，但是作为信息了解，本标准保留了此图，如有问题请参照GB/T 2423. 46-

    19970

图 8 冲击试验装置

胶合板 A一A

！｜

。刊

。｜

。｜

。

匡                                                                               尺寸单位：mm

注：有关此图虽然已有规定的标准，但是作为信息了解，本标准保留了此图，如有间题请参照GB/T 2423. 46-

    1997,

                                      图 8a 安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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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调节

高度调节

加压部件半球形部分的半径为20mm

图9 压力装置

R二2. 5mm 试样

图 10 球压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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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绝级材料

c1叮

绝经材料

                            不拐钥～～／

未带说明的数值的公差：

30 mm以下（包括30 mm）时：士0. 05;

30 mm以上时：士0. 1;

角度公差：士30'.

  并绝缘材料应尺寸固定、易于成形，并且PTI为600,

，，仅适用于金属部件，不适用于E10型试验灯头．

如聚四氛乙烯(PTFE )就是一种适用的材料。

    试验灯头螺纹的尺寸应分别介于GB 1406所示E10,E14,E27,E40灯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

    铜灯头的内径应比相应标准中所示尺寸d,的值小 2 mm,

    E10, E14, E27, E40型灯头所用导线的横截面积应分别为 0. 75 mm', 1. 5mm', 1. 5mm，和

4. 0 mm'。此导线应是刚性的（实心的或多股的）。

    注：E5型灯座的参数待定．

m rn

│灯座│ d │ h   │ B   │ C,  │ CZ  │ H   │ S   │ E   │T�� │ K.. │ A��,│

│E10 │ 18│ 60  │ 6   │ 0.5 │ 2.5 │ 4   │    │    │ 9.5 │ 19  │ 13  │

│E14 │ 38│ 80  │ 9.5 │ 0.5 │ 3.8 │ 6.2 │ 4.5 │ 12  │ 16  │ 27.2│ 17.1│

│E27 │ 38│ 80  │ 13.5│ 0. 5│ 4.2 │ 11.5│ 8.5 │ 23  │ 21.5│ 28.3│ 26.1│

│E40 │ 55│ 100 │ 25  │ 1   │ 8   │ 18  │ 10" │ 34" │ 34  │ 47.8│ 39  │

1)对于E40型灯座，尺寸S和E只用于量规的设计。

图 11  14.4和19.3所述试验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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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灯头A 试验灯头B

纯桐 纯钥

，试验灯头A的螺纹尺寸应在GB 1406所规定的E14灯头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试验灯头B的螺纹尺寸应为

  GB 1406所规定的E14灯头最小值，公差为士0. 05 mm,

nlrn

│符号│ 尺寸      │ 公差          │一     │ 尺寸    │ 公差          │

│    │试验灯头  │ 试验灯头      │      │试验灯头│ 试验灯头      │

│    │A   │ B   │ A     │ B     │      │A │ B   │ A     │ B     │

│C,  │ 0.5 │ 1.0 │ 十0.0 │ +0.0  │I “’ │ 6 │  6 │ +0.04 │ +0.04 │

│C2  │ 2. 5│ 3.0 │ 一0.1 │ 一0.1 │ 一 “  │ 10│ 10  │ 一0.04│ 一0.04│

│D   │ 3.5 │ 4.0 │ + 0.0  │ + 0.0  │ 一 “  │ 12│ 12  │ + 0.04 │ + 0.06 │

│S   │ 4.5 │ 4.8 │ 一 0.1 │ 一 0.1 │ 一 “  │  │ 450 │ 一 010 │ 一 0.0 │

│H,  │ 4.8 │    │ +0.1  │ +0.0  │      │  │    │      │ + 10' │

│    │    │    │一 0.0 │ 一 0.06│      │  │    │      │ 一 10' │

│    │    │    │+0.06 │ 十0.04│      │  │    │      │      │

│    │    │    │一 0.0 │ 一 0.04│      │  │    │      │      │

│    │    │    │+0.04 │      │      │  │    │      │      │

│    │    │    │一 0.04│      │      │  │    │      │      │

图 13  E14型灯座的试验灯头A和试验灯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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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钥

陡沿

│符号│ 尺寸  │ 公差  │ ｝ 符号│ 尺寸│ 公差  │

│C,  │ 1. 2  │ 十0.0 │ ｝ H,  │ 9.5 │ +0.04 │

│    │      │一 0.04│      │    │ 一 0.04│

│CZ  │ 4.2   │ +0.0  │ ｝ H,  │ 12.5│ +0.04 │

│    │      │一 0.06│      │    ├───┤ │    │      │      │      │    │一 0.04│

│D,  │ 5. 45 │ +0.1  │ 一 。1 │ 18.5│ +0.06 │

│    │      │一 0.0 │      │    │ 一 0.0 │

│D,  │ 7.2   │ +0.1  │ ｝ BZ  │ 20  │ +0.06 │

│    │      │一 0.0 │      │    │ 一 0.0 │

│S   │ 7.7   │ +0.0  │ ｝ B,  │ 22  │ +0.06 │

│    │      │一 0.04│      │    │ 一 0.0 │

│    │      │      │｝ ！  │ 23  │      │
试验灯头的螺纹尺寸应为GB 1406所规定最小值，公差为士0. 05 mm,

                              图 14  E27型灯座的试验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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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翎

陡沿

止＿．上1 工，
  ｝A －

·
阳

40

m m

│符号│ 尺寸│ 公差  │ ＿｛ 符号│ 尺寸│ 公差  │

│C,  │ 1.5 │ +0.0  │ 一 H2    │ 19  │ +0.04 │

│    │    │一 0.1 │        │    │ 一 0.04│

│C,  │ 7   │ +0.0  │ －一 ·  │ 30  │ +0.06 │

│    │    │一 0.1 │        │    │ 一 0.0 │

│S'  │ 9   │ + 0.0  │ ＿一 E "  │ 34  │      │

│    │    │一 0.06│        │    │      │

│H,  │ 14  │ +0.04 │ －一 夕  │ 45'C│ +10,  │

│    │    │一 0.04│        │    │ 一 10, │

．尺寸S和E只用于量规的设计。

试验灯头的螺纹尺寸应为GB 1406所规定的最小值，公差为士0. 05 mm.

图15  E40型灯座试验灯头



GB 17935-1999

剖面，一，令

剖面卜，令

0
－H
的

制动面

所有边沿

均侧角

R4士0

球形

R2士0.05

  ．柱形

材料：金属，另有规定时除外。

直线尺寸单位：mm

未标出特定公差的尺寸公差：

角度公差：一豁

直线尺寸公差：25 mm以下时：一忿。。

                25 mm以上时：士0. 2

试验指的两个铰接头可在同一平面内向同一方向弯曲，弯曲角度范围为900（公差0-10*).

图 16 （符合GB 4208标准）试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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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装置

尺寸单位：mm

注：支架应比受试装置小。

图17 液体防滴漏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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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图例中的部件

1一接线端子／触点装it ;z一外壳 3-螺口口圈。4一绝缘套．

            5一灯翠环，6一顶盖口一螺纹管口

,4是永久性地连在一起的。在其他结构中，部件1和3可构成一个组合体。

图18 某些定义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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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季裂／腐蚀试验

注：为保护环境，下述关于试验溶液、溶液体积和容器容积的要求，可以根据试验室的情况自行调整。在这种情况

    下，试验容器的容积应保持在样品体积的500̂-1 00。倍范围之内，试验溶液的体积应与容器容积保持一定的比

    例，即容器的容积与溶液体积比在2011̂-1011范围之内．如有疑问，则采用A1所述条件．

A1 试验箱

    试验中应使用带盖玻璃容器，如干燥器或带磨平边沿及盖子的玻璃容器。其容积应至少为10L。试

验空间与试验溶液的比例应保持在20 1 1̂-10: 1,

A2 试验溶液

    每升溶液的配方：

    将107 g氯化筱(NH,CI试剂）放入约0.75L的燕馏水或完全软化的水中，再将30％氢氧化钠含量

的溶液倒人其中（氢氧化钠溶液由NaOH试剂加蒸馏水或全软化水配制而成），使该试验溶液在22'C时

的pH值为10。在其他温度下，该试验溶液的pH值应符合表A1规定。

                                                  表 A1

│温度，℃│ 试验溶液 pH│

│22士1   │ 10.0士0.1 │

│25士1   │ 9.9士0.1  │

│27士1   │ 9.8士0.1  │

│30士1   │ 9.7士0.1  │

    将pH值调配合适之后，将燕馏水或全软化水倒人试验溶液中，使其达到1L。这些水不会影响试验

溶液的pH值。

    在调制pH值期间，一定要使溶液温度的变化保持在士1℃范围之内。测量pH值时应使用pH值精

度在士0.02之内的仪器。

    试验溶液可长期使用，但pH值是测试蒸汽中按浓度的一项依据，因此应至少每隔三星期测量一

次，必要时再进行调整。

A3 试验程序

    将样品置于试验箱中，最好悬吊放置使铁燕气能完全作用于样品．

    样品不得浸泡在试验溶液中，样品相互间也不得接触。

    支撑或悬吊样品的装2应由不易受钱蒸气腐蚀的材料制成。

    试验应在30℃士I 'c的恒定温度下进行，以便能去掉由于温度的波动而产生的肉眼能看得出的凝

结水，这种凝结水会严重歪曲试验结果。

    试验之前，将装有试验溶液的试验箱置于30℃士1'C温度，然后，尽快将预先加热到30℃的样品放

人试验箱，并关闭试验箱，此时应视为试验开始。


